
第 1 页 共 7 页 

 

证券代码：000069         证券简称：华侨城A         公告编号：2013—38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侨城集团公司对武汉华侨城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控股股东

华侨城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华侨城集团”）为支持本公司文化

旅游事业的发展，根据国资委《关于华侨城集团公司2012年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收益[2012]982号）文件

精神，由华侨城集团公司对本公司控股公司武汉华侨城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下称武汉华侨城）以增资方式补充国有资本20,000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增资金额 

增资后 

注册资本金 

增资后股东和持股比例（%） 

本公司 
深圳华侨城房地

产有限公司 
华侨城集团 

武汉华侨城 20,000 117,860.45 50.91 33.94 15.15 

鉴于华侨城集团持有公司56.63%的股份，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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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该增资事项属于本

公司与华侨城集团发生的关联交易，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标的武汉华侨城已经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

估。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华侨城集团，注册地址为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办

公楼，法定代表人任克雷，2012 年底注册资本 61 亿元人民币，税

务登记证号码为 440300190346175，企业性质为全民所有制， 自 

2003年起隶属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经营范围包括：主

营纺织品、轻工业品等商品的出口和办理经特区主管部门批准的特

区内自用一类商品、机械设备。轻工业品等商品的进口（按经贸部

[92]外经贸管体审证字第 A19024 号文经营)，开展补偿贸易，向工

业、旅游、房地产、商贸、金融保险行业投资，向包装、装潢、印

刷行业投资。本公司出口商品转内销和进口商品的内销业务、旅游、

仓库出租、文化艺术、捐赠汽车保税仓，会议展览服务（涉及许可

证管理的项目，须取得相关的许可证后方可经营）；汽车（含小轿车）

销售。  

截止 2012年 12月 31日，华侨城集团总资产 9,311,060.19 万

元，净资产 2,749,798.05 万元，2012 年营业收入 4,066,486.0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46,618.39 万元。  

华侨城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属关联法人，武汉华侨城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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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持股 90.76%的子公司，华侨城集团对该公司进行增资构成关联

交易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相关情况 

（一）武汉华侨城 

1、基本情况 

武汉华侨城于 2009 年在武汉注册成立，主营业务是文化旅游、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截止 2012年 12月 31日，武汉华侨城注册资本

110,183 万元，本公司持股 54.46%，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深圳华侨

城房地产有限公司（简称华房公司）持股 36.30%，华侨城集团持股

9.24%；资产总额 900,517.04 万元，负债总额 756,965.48 万元；

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 159,519.18万元，净利润 28,739.70万元。 

2、武汉华侨城评估相关情况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受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

资产评估准则，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采用资产基础法和

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武汉华侨城的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在 2012年 12 月 31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得出如

下评估结论： 

（1）收益法评估结果 

武汉华侨城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900,517.04 万元，总

负债账面价值为 756,965.48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43,551.56

万元。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25,609.07 万元，增值

额 82,057.51万元，增值率为 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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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武汉华侨城评估基准日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900,517.04 万元，评

估价值为 1,044,002.65 万元，增值额为 143,485.61 万元，增值率

为 15.93%；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756,965.48 万元，评估价值为

756,965.48 万元，无增减值变化；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43,551.56

万元，评估价值为 287,037.17 万元，增值额为 143,485.61 万元，

增值率为 99.95%。 

资产基础法具体评估结果详见下列评估结果汇总表：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12 年 12月 31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一、流动资产 456,855.99 587,812.73 130,956.74 28.66 

二、非流动资产 443,661.05 456,189.92 12,528.87 2.82 

固定资产 151,467.47 168,058.25 16,590.78 10.95 

在建工程 96,682.17 84,625.35 -12,056.82 -12.47 

无形资产 193,561.84 201,556.76 7,994.92 4.13 

递延所得税资产 1,949.57 1,949.57 0.00 0.00 

资产总计 900,517.04 1,044,002.65 143,485.61 15.93 

三、流动负债 736,965.48 736,965.48 0.00 0.00 

四、非流动负债 20,000.00 20,000.00 0.00 0.00 

负债总计 756,965.48 756,965.48 0.00 0.00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43,551.56 287,037.17 143,485.61 99.95 

（3）评估结论 

收益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25,609.07万元，资产基

础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287,037.17 万元，两者相差

61,428.10 万元，差异率为 27.23%。两种方法评估结论存在差异的

原因主要如下： 

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的评估角度、路径不同。收益法是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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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获利能力的角度衡量企业价值，资产基础法是从企业现时资产

重臵的角度衡量企业价值。由于宏观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百姓旅游

支出减少导致企业收入增长缺少动力，预期效益不理想，导致收益

法评估结论低于资产基础法。 

此次评估目的是为被评估单位增资提供参考依据，由于武汉华

侨城评估基准日部分游乐设备还处于在建状态，且还有规划中的游

乐设备待投资建设，未来入园流量、门票价格存在不确定性，将对

企业的未来收益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影响收益法结果。而资产基础

法评估中已经对企业的单项资产和负债采用适当的方法进行了评

估，能够完整反映企业价值，综合分析此次评估取资产基础法评估

值作为最终的评估结论。 

根据上述分析，本评估报告评估结论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即：武汉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结果为

287,037.17万元。 

四、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委托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2012 年 12

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武汉华侨城的股权进行了评估，本次交易

以武汉华侨城资产评估价格为依据。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华侨城集团以武汉华侨城 2012年 12月 31日的资产评估价格，

对其增资 20,000万元。增资后，华侨城集团持有武汉华侨城 15.15%

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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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城集团已承诺： 

（一）华侨城集团不参与武汉华侨城的经营管理，不影响公司

对武汉华侨城的实际控制； 

（二）对华侨城集团所持有的武汉华侨城股份，同意今后以适

当方式转让给公司；在有其他竞争者的情况下，公司在同等条件下

享有优先受让权。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华侨城集团为支持本公司文化旅游事业

的发展，改善武汉华侨城的财务状况，并进一步夯实公司控股子公

司的资本实力，提升本公司文化旅游综合项目品质，做大做强本公

司文化旅游主营业务。 

七、2013 年 1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本公司与关联方华侨城集团

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内容 金额 

向关联人支付租金 482.25 

向关联人销售水电 171.10 

使用关联人商标 150.00 

关联人提供担保 113,248.00 

关联人提供资金 1,124,000.00 

向关联人支付利息 50,38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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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实施华侨城集团对武汉华侨城增资这一关联交易，可以保

证公司正常稳定的经营，确保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关联交易符合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

公司的独立性有任何的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项交易而

对关联方产生依赖或被控制。在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前，公司与我

们进行了有效沟通，我们也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公司将该关联

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在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表决时进

行了回避，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它规范的要

求。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九、备查文件 

（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纪要 

（二）独立董事关于华侨城集团公司对武汉华侨城增资的事前

认可意见 

（三）独立董事关于华侨城集团公司对武汉华侨城增资的关联

交易的独立意见 

（四）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关于华侨城集团公司对武

汉华侨城增资的决议 

（五）关于武汉华侨城的评估报告 

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二日 


	（3）评估结论



